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事项标准 (事项编码:12991200MB054876203661075004000)

外国组织和个人利用档案审查办事指南
一、基本信息
事项名称：外国组织和个人利用档案审查

事项类型：其他行政权力

基本编码：661075004000

行使层级：市级

实施主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档案局

实施主体性质：法定机关

实施编码：12991200MB054876203661075004000

数量限制：本事项无数量限制。

服务对象：自然人,社会组织法人,其他组织

法定办结时限：18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1工作日

结果名称：无

结果样本：无
办理结果类型：无

办件类型：即办件

办理形式：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支持预约办理：本事项支持预约办理。

支持物流快递：本事项支持物流快递。

联办机构：本事项无联办机构。

通办范围：全师

办理时间：周一到周五上午10：00-13.30，下午15:00-18:30（冬夏时间一致），法定节假日除外。

二、受理条件

材料齐全

3、 办理流程

1.办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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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申请材料


事项材料：


1：外国组织和个人利用档案审查(材料类型:原件和复印件;材料形式:纸质、电子;材料必要性:必要);

5、 咨询监督

1.咨询方式：

联系电话：0991-3730727

2.监督方式：

投诉邮箱：bt12sdag@163.com

6、 窗口办理

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常州街18号十二师档案局五楼533室

七、事项收费
本事项不收费。

八、设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2017）                                                                                                                                                        

第二十一条：《档案法》所称档案的利用，是指对档案的阅览、复制和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组织，持有介绍信或者工作证、身份证等合法证明，可以利用已开放的档案。 外国人或者外国组织利用中国已开放的档案，须经中国有关主管部门介绍以及保存该档案的档案馆同意。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中国公民利用档案馆保存的未开放的档案，须经保存该档案的档案馆同意，必要时还须经有关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审查同意。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机构保存的尚未向档案馆移交的档案，其他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组织以及中国公民如需要利用的，须经档案保存单位同意。 各级各类档案馆应当为社会利用档案创造便利条件。提供社会利用的档案，可以按照规定收取费用。收费标准由国家档案局会同国务院价格管理部门制定。         【部门规章】《外国组织和个人利用我国档案试行办法》（1991年）        第三条：外国组织和个人根据与我国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签订的有关文化交流协定而利用我国各级国家档案馆的档案者，可通过签订协定的我国有关部门介绍，向有关档案馆提出申请。以其他途径利用中央级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级国家档案馆档案者可向国家档案局或有关档案馆提出申请；利用地区（市、州、盟）级和县（市、区、旗）级国家档案馆档案者可向国家档案局或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申请者须说明自己的身份和利用档案的目的与范围以及其它有关情况。除为查取本人及其亲属历史证明而利用档案外，申请皆应提前三十天送到。

九、常见问题

1:该项目暂无常见问题


解答：该项目暂无常见问题



